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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地发展权的构造

胡中华

摘  要椇农地发展权的目的就是保障农民获得农地变更用途后增值的应有份额暍预防征地纠纷和维护社会
稳定暎我国现行农地征收制度并未赋予农民完整暍严密的农地发展权棳因而损害失地农民的权益棳引发大量社
会矛盾棳危及社会稳定暎为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棳应当依照法律权利的功能与构造逻辑棳确定农地发展权的具
体构成棳配置完备的确认暍归属暍防御暍救济和程序性等具体权能棳将我国农地发展权构造为结构严密完整暍
权能具体清晰的制度体系暎

关键词椇农地发展权椈权利目的椈权利构造
中图分类号椇斊棾棽棾灡棽棻棻 文献标识码椇斄 文章编号椇棻椂椃棻灢棸棻椂椆棬棽棸棻棿棭棸椀灢棸棸椃棻灢棸椃

基金项目椇国土资源部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暟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暠棬斆斦斍斊斝暘棻棿棸棾棭
作者简介椇胡中华棳法学博士棳中国地质大学 棬武汉棭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棬湖北 武汉棿棾棸棸椃棿棭

栙 在此棳本文需要就 暟土地发展权暠概念的使用做出说明暎其实棳中国与英美国家的土地法律制度有着极大的差异暎在英美国家棳为
了保护农业土地暍环境敏感区域土地暍古建筑和开放空间等涉及公共利益的区域棳国家对这些区域的土地限制开发暍改变用途棳因此棳土
地发展权的享有者是其土地用途被管制暍为维系土地原有用途做出了特殊牺牲的人暎在美国棳所谓土地的 暟发展暠棳即在土地利用规划意义
上通常指土地用途的变更或利用强度的加深暎土地发展权即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加深土地利益强度的权利暎不过棳实际上棳土地发展权人享
有土地发展权却并意味着他自己将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加深土地利用强度暎恰好相反棳土地发展权人自己囿于土地用途管制的限制棳自己并
不能改变土地用途棳也不能加深对土地利用的强度暎他必须遵守用途管制暍维持土地原有用途暎只不过他由此而享有向征购或者购买其发
展机会的国家或者私人获取补偿的权利暎见斒旓旇旑斆旓旙旚旓旑旈旙灡斈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斠旈旂旇旚旙斣旘斸旑旙旀斿旘椇斄旑斉旞旔旍旓旘斸旚旓旘旟斉旙旙斸旟棳 棳
斨旓旍灡椄棾椇椃椀棴棻棽椄棳棬棻椆椃棾棭椈斒旓旙斿旔旇斈灡斢旚旈旑旙旓旑棳斣旘斸旑旙旀斿旘旘旈旑旂斈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斠旈旂旇旚旙椇斝旛旘旔旓旙斿棳斝旘旓斺旍斿旐旙棳斸旑斾斝旘旓旙旔斿斻旚旙旈旑斘斿旝斮旓旘旊棳棻椃
灡 灡棾棻椆棬棻椆椆椂棭暎在我国棳基于保护土地被征收人的权益棳学者们主张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棳赋予土地原使用权人土地发展权暎学者们
同样认为棳所谓土地发展权 棬斕斸旑斾斈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斠旈旂旇旚棳斕斈斠棭棳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棳即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改
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暎见刘明明椇暥论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暦棳暥理论导刊暦棽棸棸椄年第椂期椈刘国臻椇暥论我国设
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暦棳暥河北法学暦棽棸棸椄年第椄期椈但是棳在我国学者的主张中棳享有土地发展权的人却是其土地被征收后改

一暍引  言
加速的城镇化需要大量占用农村土地棳按照 暥宪法暦和 暥土地管理法暦的规定棳城镇的扩张意味着土

地的三重变更椇所有权人的变更暍使用权人的变更和土地用途的变更暎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棳可能也失
去了维系生计的资源和手段暎为了保障失地农民至少可以维系暍最好有所提升原有的生活水平棳土地的新
所有权人暍新使用权人必须对其原所有权人暍使用权人予以一定的补偿暎这种补偿的对象不是土地上原有
建筑物或者农作物的价值棳而是利用土地发展的机会暎英美国家将土地发展机会权利化棳称之为 暟土地发
展权暠棳建立了完备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棳有效地保护了土地原所有权人的利益暎在我国棳由于缺乏健全的
土地征收制度棳失地农民尽管获得了一定的补偿棳但大多数情形中棳这种补偿并不充分暍及时暍合理棳因
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暎晚近二十年来棳我国学者苦于失地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棳于是引
进 暟土地发展权暠的概念棳希望我国也建立完整暍严密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暎当然棳其中也包括农地发展权
制度棳以保证失地农民能够获得农地变更用途后增值的应有份额棳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椲棻椵棬斝棻棻棾棴棻棻椂棭栙暎所谓农
地发展权棳即当农业用地被国家征收变更为建设用地后棳其上的使用权人 棬农民棭和所有权人 棬农村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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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棭对该农地用途变更后而产生的巨额土地收益享有的获得合理份额的权利暎
不过棳从现今的状态暘暘暘 暟失地农民未能获得土地发展增值收益暠暘暘暘到未来的目标暘暘暘 暟建立农地

发展权制度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暠暘暘暘之间应该有明确暍可行的促成目标的具体方法暘暘暘 暟行使农地发展
权的具体方式与程序暠暎暟权利自身不外乎是一个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暠椲棽椵棬斝棽棻棭棳但是棳受到权利保护的利
益本身并不能自我确证其应得到法律保护的强度和实际效果暎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棳取决于权利保护的
具体方式棳也可以说取决于权利的具体权能椲棾椵棬斝棻棾椃棭暎任何权利都可以被看成为权利束棳其中的每一部分可
以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的单个权能暎具体权能型塑权利的本体棳决定权利保护的具体方式棳并进而决定抽象
权利的实现程度暎缺乏具体权能的支撑棳权利徒有鲜丽的外壳棳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暎农地发展权亦是如
此暎如果缺乏具体权能的遮护棳农地发展权将沦为一种空壳权利棳不会产生法律上的实际效果棳失地农民
也无法凭借权利武器保护自身利益暎为了切实地保证失地农民从土地发展中能够获得应得利益棳法律必须
充实农地发展权的具体权能棳确定他们行使农地发展权的各种具体方法暎一言以蔽之棳农地发展权的具体
权能决定其本身的实效暎令人遗憾的是棳虽然具体权能对于农地发展权的保护极其重要棳但是棳学界却鲜
有讨论农地发展权的权能构造与具体内容的成果暎这在根本上不利于我国建构完善的农地发展权制度棳也
不利于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暎基于此棳本文拟依据法律权利的构造逻辑棳明确我国农地发展权的目的与
功能棳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实现农地发展权的目的所需要的具体权能棳探讨我国农地发展权的构造前景暎

二暍农地发展权的构造逻辑

所谓权利的构造棳即权利的内部结构元素及其相互之间的配置与支持关系棳而权利的内部结构元素的外
部表现形式即为权利的具体权能暎可以说棳权利的具体权能展现了权利的构造暎不过棳我们需要时刻铭记的
是棳权利的构造并不是杂乱暍无章可循的暎实际上棳权利的构造必须遵循必要的逻辑暘暘暘目的功能主义棳即
权利的目的与功能决定权利应当配置的具体权能栙暎为什么人类社会必须遵循权利的目的与功能去设立权利暍
配置权利的各项权能呢椏 其原因就在于 暟法律乃人类意志的产物棳有一定目的棳受目的律支配棳与以因果律
为基础棳因而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自然法则截然不同暠椲棿椵棬斝棽棾椆棭暎诚如德国法学家耶林在 暥法的目的暦中所言棳
暟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棳没有赋予法条一个目的棳也就是赋予其来源一个实践的动机棳就没有法
条暠椲椀椵棬斝棻棽椀棴棻棽椂棭暎当然棳法律受目的律的支配棳归根结底在于人是目的性动物棳能够在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理性
和目的性行为暎正是人具有理性暍目的性棳一个最蹩脚的建筑师 暟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棳已经在自己的头
脑中把它建成了暠椲椂椵棬斝棽棸棽棭棳因此他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法律制定过程更为科学棳更强调法
律的合理性棳因而法律制定者有着比蹩脚的建筑师更为理性的目的行为棳其所制定出的法律更受到立法目的
的指引暎既然法律受到人类目的的支配棳作为法律系统中的权利及其具体权能的配置也必定接受人类目的的

变用途的人暎棬当然棳环境敏感区土地暍农业土地暍古建筑下的土地被管制棳不得改变土地原用途棳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人也应当享有土地发展
权暎棭这和美国土地发展权利人的土地的用途并不变更有着差异暎这意味着英美学者所讨论的暟土地发展权暠与我国学者讨论的暟土地发展权暠
发生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棳因而两者所使用的暟土地发展权暠的内涵也有着一定的差异暎但是棳我国学者之所以借鉴英美国家中的暟土地发展
权暠概念及其制度棳原因在于土地发展权制度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紧密相关暎基于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剥夺土地所有权人的发展机
会严重地损害其利益棳英美国家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暍赋予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土地发展权来平衡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暎如同英美国家棳
我国也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暎根据暥土地管理法暦暍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暦等法律的规定棳国家禁止农民自行将自己所承包的用于农业
的土地转换用途改作建设用地棳农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通道只剩下通过政府对土地征收这一路径棳因此棳农民自己改变土地用途以获取更高收
益的机会被剥夺暎其实棳也就是农民的土地发展权被剥夺暎就土地发展权内含对土地发展机会的保护而言棳我国学者可以借鉴英美国家暟土地
发展权暠的概念及其实质性制度暎参见陈柏峰椇暥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暦棳暥法学研究暦棳棽棸棻棽年第棿期暎

栙 在法学理论中棳权利的暟权能暠与权利的暟功能暠往往被混淆暎暟权能暠是在权利本体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棳意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棳权利人在实现权利时所能实施的行为棳反映了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能够涵盖的范围暎暟功能暠一词原本在自然科学中被使用棳后被引入到社会
科学中棳特别在社会学中被广泛地使用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德克利夫棴布朗在其名著暥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暦第九章暟论社会科学中的功
能概念暠中专门讨论过暟功能暠一词的涵义暎他在借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的基础上棳对暟功能暠一词做出定义椇暟功能是指局部活动对整
体活动所作的贡献暎这种局部活动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暎一个具体社会习俗的功能棳是指它在整个社会体系运转时对整个社会生活所
作的贡献暎暠参见暡英暢斄灡斠拉德克利夫棴布朗椇暥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暦棳潘蛟暍王贤海暍刘文远暍知寒译棳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棻椆椆椆年版第棽棸棾
页暎法学权利理论中使用暟权利功能暠一词棳意指暟权利暠具有的作用暎权利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权利的各项具体权能暎见胡中华椇暥论农地发展
权程序权能的实现暦棳暥中国地质大学学报棬社会科学版棭暦棳棽棸棻棾年第椀期棳第棻椆页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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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暎不独权利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受到权利目的的指引暎要深刻地理解权利制度的本质棳也只能根据人类设
计此种权利的目的暎因此棳暟有关法律的目的暘暘暘亦即有关社会控制的目的以及作为社会控制之一种形式的
法律秩序的目的以及从这种法律目的来看法律律令应当是什么的哲学观暍政治观暍经济观和伦理观棳乃是法
官暍法学家和法律制定者工作中的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要素暎暠椲椃椵棬斝棾椂椄棭

既然权利的各项权能的构造必须遵循权利目的暘功能主义逻辑棳那么要合理地配置农地发展权的各项
权能棳也必须从目的暘功能主义立场出发棳首先确定农地发展权的目的和功能暎现在的问题是椇什么是农
地发展权的目的椏 其应具有何种功能椏 对于这一问题棳前辈学者提供了一定的线索暎耶林曾经这样回答什
么是法律目的椇暟现在问题是什么是法律的目的椏 我以前曾经针对这个问题椇什么是生物行动的目的椏 提
过以下的回答椇是为了实现它的生存条件暎现在棳我要把它衔接上来棳将法律的内容定义为椇透过国家的
强制力量所获得的棳确保社会生活条件之形式暎暠椲椀椵棬斝棻棾棽棭耶林认为确保社会生活条件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目
的暎无独有偶棳马克思亦主张从理解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理解宗教制度暍法律制度等社会制度暎他说椇
暟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棳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棳一切理论观点棳只有在理解了每
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棳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棳才能被理解暠椲椄椵棬斝棾椄棭暎在
马克思看来棳保护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法律制度的目的棳也是权利的目的暎社会制度的根本功能
就是维护特定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特殊社会行为方式及其利益椲椆椵棬译者序暏斝椆棭暎社会安排与配置权利的类型及其
具体内容取决于人类希冀该权利决定了社会所需求的法律权利的种类及其权能暎农地发展权作为一种法律
制度安排棳它不是凭空而起的棳而是有着其产生的基础暎接续耶林的思路棳要确定农地发展权的目的与功
能棳就必须对其产生的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棳明确农地发展权所确保的社会生活条件暎

罗马法时代棳人们对土地的利用受到技术与经济的限制棳城市对土地的需求较少棳因此棳只要非恶意地
损害他人利益棳土地所有者可以随意地利用土地暎从此意义上讲棳古代罗马社会中的土地发展权附属于土地
所有权棳变更土地用途后获得的收益归属于土地所有权人棳任何人不得干预所有权人变更土地用途暎随着经
济的发展棳城市化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暎城市的扩张一方面使得特定区域的人口过分集中暍特定地
段土地价格昂贵棳另一方面又导致农业用地的减少暍污染扩散威胁环境敏感区暎总之棳土地所有权人随意变
更土地用途对他人利益暍社会利益影响程度日趋深刻暎为了保护农业用地棳减少对环境敏感区土地的污染与
干扰棳维护文物古迹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棳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措施管制土地用途棳防止土地所有权人随意变更
土地用途暎如棽棸世纪棿棸年代棳为了保护一些特定用途的土地棳防止土地所有者随意变更土地用途棳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棳牟取暴利棳英国实施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暎根据棻椆棿椃年城乡规划法棳土地所有者只能维系土
地的原有用途棳英国政府专享有变更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暎如果土地所有者要改变土地用途棳必须向国家购
买土地用途变更权暎这种管制措施有利于保护耕地暍名胜古迹等特殊土地暎但是棳这种做法却极大地限制了
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棳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暎为了平衡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棳英国制定相应的法律赋予
土地所有者获得一定补偿的权利暎在政府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后棳土地所有者有权要求国家从变更土地用
途所增加的土地收益中支付一定份额于己椲棻棸椵棬斝棻棿棻棴棻棿椂棭暎土地所有者享有的此种权利即为土地发展权暎此后棳
这种权利安排被美国所吸收并结合美国的国情加以改造暎美国将土地用途的变更权利赋予土地所有者棳如果
国家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土地进行征收或者规制土地用途棳土地所有者可以要求国家予以补偿棳形成 暟征
收暠暍暟管制性征收暠和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椈如果国家并未管制某土地的用途棳该土地所有者可以将其土地
发展权转让给他人棳受让人可以改变土地用途暎这形成土地发展权流转制度椲棻棻椵棬斝椄椀棴椆棸棭暎

从土地发展权的发生史可见英国暍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密切相关暎没有土地用途
管制制度棳就没有必要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暎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棳国家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棳强制某些
土地所有权人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以获取更高土地收益暎但是棳国家所实施的土地用途管制并不是对全部的土
地所有权人产生性质相同的效果暎在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时棳只有恰好位于环境敏感区暍农业区或者文物古迹
区的土地的用途被管制棳其所有权人不得改变土地原有用途棳而位于其他区域的土地的用途并没有被管制棳
其所有权人可以改变用途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暎由于土地用途被管制后棳可以改变用途进行商业开发的土地资
源减少棳从而抬高了可改变用途进行商业开发土地的价格棳未被管制用途的土地的所有权人从其他被管制用
途的土地所有权人的牺牲中得到超额的利益暎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平衡机制棳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后棳被

暘棾椃暘

胡中华椇论农地发展权的构造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管制用途的土地的所有权人和未被管制用途的土地所有权人之间将出现显著的利益失衡栙暎为了平衡两者的
利益棳美国设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棳赋予用途被管制的土地的所有权人相应的土地发展权棳其可以请求国家或
者土地用途未被管制的所有权人补偿其因管制而遭受的损失暎从英美国家土地发展权的实践可以看出棳土地
发展权制度是一种对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补充性制度暎它可以看成为一种对国家强制限制土地所有权人不得
改变土地用途后对此种限制的一种救济棳其目的就是合理分配土地变更用途后所增加的价值暎

当前棳我国学者亦从农民的特别牺牲与用途变更后土地收益的分配两个方面论证建立土地发展权的必
要性椲棻棽椵棬斝棻棿椆棴棻椀棾棭暎为了保障粮食生产棳我国实施了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措施棳农民不得随意地改变农地用
途暎因此棳农民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放弃了变更土地用途的利益棳这是一种特别牺牲暎对于此种特别牺
牲棳农民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暎这相当于农民把土地发展权出卖给国家棳国家应支付相应的对价暎另外棳
为了扩张城镇暍满足建设用地需求棳国家将农村土地征收暍转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后再行出让于他人暎由于
土地用途变更后土地价值的激增棳形成了土地发展增益暎这些增加的收益中有失地农民的贡献棳他们也应
该获得应得份额暎显然棳在我国棳没有土地用途管制也不会有所谓的土地发展权问题暎正是国家对农民使
用土地的用途实施管制棳不允许农民随意地变更农地用途棳从而带来了农地价值的增益或者受损暎我国农
地发展权的目的也是在国家暍社会公众与农民之间合理地分配土地用途管制带来的收益或者损害暎

合理分配土地用途管制所带来的损失与收益棳就是土地发展权所保护的社会生活条件棳也是其目的暎
为实现合理分配土地用途管制所带来的损失与收益的目的棳必须赋予土地权利人各种具体而微的手段和方
式这就构成土地发展权的各项权能暎如果管制用途的土地原本是农地棳这种合理分配管制损失与收益的发
展权就具体化为农地发展权暎显然棳农地发展权的行使棳会自然地要求被前置于农地用途管制阶段暎如果
农地所有权人 棬使用权人棭认为其所有或者使用的土地的用途不应被管制棳他应该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暎
缺乏这种提出异议的权利棳其农地发展权就必定无法圆满地实现权利的目的暎同时棳在异议未获得同意的
情形下棳他还享有申请法院对政府管制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暎这些具体的权利都应包裹在农地发展权
的概念之中暎如果缺乏这些具体的权利棳那么农地发展权是残缺的暎农地所有权人实际上只能够被动地暍
被迫地接受政府对其土地用途的管制暎如果农地所有权人认可政府对其土地用途管制的正当性棳不提起用
途管制异议棳但并不表示他就接受政府对其支付的土地发展补偿金暎故此棳农地发展权意味着权利人还必
须享有相应的异议权暍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介入进行相关审查并公正确定补偿数额暍支付时间等权利暎其
中棳有权获得农地发展补偿暍有权在未获合理补偿情形下获得相应救济等权利是农地发展权的核心暎

当前棳由于我国尚处于加速的城镇化阶段棳大量农地被征收后转变用途成为建设用地棳因此棳农地发
展权除了对继续维持农业用途的土地的权利人予以切实的救济外棳还应当对农地被征收转变用途的原权利
人予以救济暎这是我国农地发展权不同于英美国家土地发展权的地方暎对于丧失农地的农民而言棳农地发
展权要实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暍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征收补偿棳就必须赋予他们提出征收异议暍就农地征
收决定提起行政复议与诉讼暍获取合理补偿的权能椲棻棾椵暎

从农地权利人为实现农地发展权的目的而行使农地发展权的具体方式中可以总结出农地发展权的一般

功能椇棬棻棭监督政府土地用途管制措施的合法性棳防止土地用途被不合理地管制暎政府一旦非法管制土地
用途棳它将不得不就其管制而向土地所有权人支付补偿金椈棬棽棭确定土地用途管制后土地增益的归属暎依
据农地发展权棳如果土地用途管制不可避免棳农地所有权人有权获得部分土地增益椈棬棾棭排除他人的非法
干预暎在农地所有权人获得土地发展增益的过程中棳任何人不得非法干预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棳保证其能正
常地行使权利棳切实地得到补偿资金椈棬棿棭划定权利边界暎农地所有权人能够排除政府非法管制其土地用
途暍获得相应的土地发展增益暍排除他人非法干预棳但是棳他不得滥用该权利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棳也不
得非法干预政府对其土地用途的正当管制暎

三暍农地发展权权能的构造

农地发展权的目的与功能分析揭示了其正当性在法律上的认同与确认椲棻棿椵棬斝棻棸棸棭暎这在人权保护时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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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社会的共识暎但是棳农地发展权作为一种类型化权利棳除了在法律中需要有抽象的原则性表达外棳更
需要有众多的具体权利规则和具体法律制度作为支撑棳使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棳实现其目的与功能暎根
据上文所揭示的农地发展权目的与功能棳农地发展权应当有如下的具体权能椇

棬一棭确认权能
确认权能是确认特定主体享有某种利益的资格的一种具体规则棳也可以说棳是一种拣选规则暎通过确

认权能棳某一普遍的社会主体被特定化为权利主体棳从而享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权利暎农地发展权的确认
权能表现为确定享有土地发展增益的主体棳即赋予特定人以权利人的资格棳排除其他社会主体为非权利
人暎权利人得享有土地发展增益棳非权利人不得享有土地发展增益暎在农地征收过程中棳只有被征收了农
地的人才是土地发展权的权利人暎在设计农地发展权制度时棳应该制定合适的具体规则准确地表达确认权
能棳防止实践中对该规则的多样解释而出现甄别的困难棳使得那些没有资格分享农地发展增益的人也参与
分享棳损及社会与有资格者的合法权益暎

棬二棭归属权能
归属权能是将某种利益内容确定地归属于特定主体的一种具体规则棳是权利所包含的不言而喻之义暎

暟某人拥有一项主观权利棳意味着他依法应当享有什么或依法被归属了什么暎某人依法应享有什么棳是规
范领域中一种不能再继续引申的基础类型暠椲棻椀椵棬斝椀椄棭暎农地发展权归属权能的核心在于将部分土地发展增益
固定于权利人棳保证土地发展增益的确定性暎失地农民享有土地发展增益的部分份额如同物权人对某物享
有物权或者债权人对某人享有债权暎只有当物权人能够确定对特定的物进行支配或者债权人能够向一个确
定的债务人请求一项确定的履行时棳确定的物权或者债权才被个别地归入一个确定的主体椲棻椀椵棬斝椀椄棭暎同理棳
只有明确了具体份额土地发展增益的归属棳才能说土地发展权人在享有土地发展权暎

农地发展权的归属规则应包含一套精确的测算体系棳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农地发展增益的总量以及各方
应得的份额暎农地发展增益除了农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所做出的特别牺牲外棳还有社会性投资所产生的
外部性结果暎当特定区域农地被改变用途后棳其上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 棬如交通暍通讯暍环保与能
源等棭暍工商业投资 棬如商场暍银行与工厂等棭暍公共事业设施 棬如公园暍医院与学校等棭椲棻椂椵棬斝棾棿椃棭暎这些社
会性的投资因城市区划暍国家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被聚集在特定的地块上棳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该
地块的价值暎这一价值来自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棳应由社会大众所分享暎尽管如此棳农地发展增益也高度
依赖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暎这些权利是合法的暍正当的棳也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暎国家不能强迫农民为了社
会公共利益而丧失经营农地的权利却得不到任何补偿暎当农民为了城市的发展而放弃对土地的所有权暍使
用权后棳他们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暎农地发展增益是由社会大众和农地所有权人 棬使用权人棭的共同牺
牲转化而来棳任何一方不得独自专享棳而应该在失地农民与国家暍社会大众之间依据各自的贡献分享暎

当前棳我国农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棳严重影响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棳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暎根据土地
管理法的规定棳我国的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暍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暎征收
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棳为该耕地被征收前棾年平均年产值的椂至棻棸倍椈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
补助费标准棳为该耕地被征收前棾年平均年产值的棿至椂倍椈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
准棳以及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棳由省暍自治区暍直辖市规定暎由于农地的自然特性棳
只要农地不被改变用途棳农民可以依靠自身劳动进行耕作棳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暎农地成为农民生存的基
础暎但是棳如果农地被征收棳被变更用途棳农民就失去了这一生存基础暎根据我国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标
准棳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资金无法维系他原有的生活水平暎况且我国长期实施城乡二元体制棳农村没有建
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棳农地仍然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暎农业生产相对工商业生产而言棳并不需要太
多的技能暎如果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棳即使农地被征收后带来了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棳失地农民
仍因缺乏必要的技能而无法就业暎因此棳在测算失地农民应得的农地发展增益份额时棳应该大幅提高征地
补偿标准棳将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也计入到失地农民应得的份额中暎

棬三棭防御权能
所谓防御棳即为可对抗他人的侵害暎权利蕴涵防御权能椈非此棳该权利所欲保护的利益可由他人随意

地争夺棳权利人将丧失保有利益的可能暎防御权能是权利的消极性功能棳在于防止他人对权利人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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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害暎防御权能和归属权能分别体现了权利的不同面向特征棳但两者又息息相关暎只有当法律将一项确
定的暍边界清晰的利益内容归属于某主体时棳该主体与潜在的侵权人之间才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椲棻椀椵棬斝椂棸棭暎这
是权利的归属权能效力暎根据该界限棳权利人能够判断他人行为是否构成对自身权利的侵害暎但是棳如果
没有防御权能作为后盾棳在遭受他人侵害时棳权利人无权防御棳其所享有的 暟权利暠就不是一种权利棳而
只是某种利益棳任何人都可以竞逐之暎因此棳归属权能划定了权利内容的范围棳防御权能建立起抵抗他人
侵害的藩篱暎两者共同构成一项权利的完整面向暎农地发展权也应蕴涵防御权能暎如果缺乏防御权能棳在
遭受他人侵害时棳农地发展权利人将无法抵抗他人对农地发展权的侵犯棳也无权请求他人停止侵害暎我国
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棳和他们所享有的农地发展权欠缺防御权能有关暎由于法律没有
提供相应的程序与途径棳他们无法利用农地发展权的防御权能去对抗他人对其权利的侵害暎农地发展权遭
受损害成为其防御权能缺失的唯一结局暎保护农地发展权棳就要给这种权利扎上防御权能的藩篱棳赋予权
利人享有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权利棳使得他们不仅可以事前预防权利的损害棳还可以在事后获得应有的
赔偿暍恢复原状等救济暎只有如此棳失地农民才能免于农地发展权遭受侵害暎

防御权能可以帮助农地发展权利人抵抗他人对其权利的侵害棳但需要注意的是棳这种权能是抵御他人
的 暟任何侵害暠棳不是 暟任何他人暠的侵害暎因为权利不是绝对的棳在特定情形下棳国家或者某主体获得
合法授权棳有权干预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暎在现实生活中棳权利人时常误解权利的本意棳认为自己既然
有权利棳就能够任意地主张权利棳排除任何人的干预暎其实棳任何权利的行使棳本身也必须合乎法律棳不
得违法地主张权利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暍损害国家与社会合法利益暎如果他人未获合法授权棳则其不得干
预农地发展权人的权利棳哪怕他的干预未造成严重的后果棳农地发展权利人也享有防御权能对抗他的侵害
的权利棳这就是抵御他人的 暟任何侵害暠暎农地发展权利人可以抵御他人非法侵害其权利棳但他不能对抗
国家或者某主体在获得合法授权后对其行使权利行为的干预暎比如棳在农地发展权人未依循法律规定的程
序与途经主张权利时棳政府可以劝诫乃至责令其予以改正暍变更棳回到法律规定的轨道上棳依法主张权利
诉求暎农地发展权人不得以抵御权能对抗政府对其主张权利行为的合法干预暎

棬四棭救济权能
如果说防御权能排除他人对权利人的非法干预棳是其他主体对权利人负有消极义务的话棳权利的救济

权能恰好是某些社会主体为了保护权利对权利人负有积极性义务暎在权利遭受他人非法侵害或者义务人未
向权利人履行义务时棳权利人得享有请求国家以法定程序帮助其实现权利的权利棳国家不得推诿暎这体现
了权利的救济权能暎特别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棳在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他人侵害的情况下棳如果权利人请求司
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以排除他人的侵害暍寻求赔偿棳司法机关必须依据相关法律为特定的积极的裁判行
为棳帮助权利人实现权利暎权利缺乏救济权能棳将意味着在遭受侵害的情况下棳权利人无法请求国家予以
帮助以制止侵害暍恢复原状或给予赔偿棳特别是无法请求司法机关予以司法救济棳获得公正裁判暎这种局
势将彻底地毁灭权利本身暎由于救济权能对于权利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棳故法谚云椇暟有救济棳方
有权利暠暎我国因征地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棳绝大多数和我国农地发展权的救济权能没有得到有效地
的彰显有关暎农地发展权利人无法利用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棳最后往往会选择非理性的维权方
式棳造成重大的社会事件暎

健全我国农地发展权制度棳尤其应注重其司法救济权能建设暎司法救济只救济遭受损害的权利棳而不是
利益暎遭受侵害的利益欲得到司法保护棳受害人必须将其用权利的语言表达处理棳以遭受损害的权利的名义
提起诉讼棳维护其实质的利益暎这关乎受害人运用法律知识和权利语言的能力暎因此棳司法诉讼救济其实是
一场知识暍能力与资源的竞赛暎原被告双方需要了解司法过程的知识暍具备将现实的利益改造为权利诉求的
能力以及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以支撑诉讼暎失地农民难以通过司法诉讼的形式救济自身遭受损害的农地发展
权棳困难之处在于椇他们难以明了其利益在现行各种复杂的规则体系中的地位棳缺乏运用现行法律权利话语
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能力棳更不具备可动员支撑司法诉讼的社会资源暎保护农地发展权棳就需要消除这些阻碍
失地农民寻求司法救济农地发展权的障碍暎国家必须对失地农民加强获取司法救济能力的建设棳从知识暍能
力与资源等方面入手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棳提高农民的农地发展权知识棳拓展他们运用法律权利保护农地发
展权的能力棳降低他们实施司法救济的成本棳使他们的农地发展权能够从书面权利落实为行动中的权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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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五棭程序性权能
程序性权利暍特别是参与权对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暎许多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棳特别强调保护利害

关系人的程序性权利棳允许受到拟议中的公共政策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前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棳防止其
合法权益可能遭受公共政策的侵害暎同时棳对利害关系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还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棳减少
执行成本暎暟如果公共管理者花较多的时间吸引较多的相关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制定棳那么棳就会因为决策
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加速决策执行的进程暎相反棳如果公共管理者为了节省时间而将相关公众排斥在政策制定
之外棳那么棳就会延缓政策执行的速度棳因为棳那些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公众就会抵制政策棳从而拖延了执
行的进程暎暠椲棻椃椵棬斝棻棽椀棭农地征收与农地用途管制决策也是公共政策决策棳失地农民就是这项公共政策的利害关系
人暎农地发展权的核心是失地农民共享土地发展增益暍获得应得份额的权利暎但是棳此种权利毕竟是对农地
用途管制后的补偿性权利暎如果失地农民在事前参与到农地用途管制的决策中棳在农地发展权分配过程中就
能获知分配信息暍参与具体分配规则的制定棳就能够防止社会强势集团利用其在农地征收暍用途管制与农地
发展增益分配等事项上的优势而压制和阻碍失地农民表达合理的权益诉求暍攫取不合理的利益暎也就是说棳
事前预防的程序性权能消除失地农民农地发展权遭受侵害的可能性椲棻棾椵棬斝棻椆棴棽棿棭暎

四暍结  论
抽象的权利中包裹了诸多具体而微的权能棳尽管不是在任何场合中棳都需要全部的具体而微的权能发

挥权利保护的功能暎具体权能保护权利总是发生在具体的情景之中暎但是棳如果在设立法律权利之始棳没
有详尽地编制这些具体而微的权能棳那么就可能出现在具体情景中需要某种具体权能时棳这种具体权能却
没有相应的规则支持暎某种具体权能的缺失导致权利在具体情景中无法获得全面的保护暎我国在重造农地
发展权利制度时棳为了更全面暍有效地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棳必须注重农地发展权的权能系统的构造棳运
用具体规则编织各种具体而微的权能棳让失地农民得以运用这些具体权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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